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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
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 

湖工职改办〔2023〕 1号 

  
关于 2023 年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

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 
 
校属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为深入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文

件精神，推进新时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，科学做好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水平能力测试工作，根据湖北省职改办职称评审工

作水平能力测试要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经学校职称改革领导

小组同意，现将 2023 年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水平能

力测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测试组织 

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在

学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、人

事处、教务处、发展规划处负责承办具体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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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测试原则 

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；坚持师德与业务考察

并重，注重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原则；坚持多元、多维度、定

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；坚持发展性评价原则。 

三、测试对象 

符合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有关规定，近一段时间拟申报评

审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未取得相应水平能力测试有

效合格证书的教师（含辅导员老师）。 

四、测试方法 

通过组织专家现场测试、测评专家随机听课和近两年教师课

堂教学质量评价 3 个维度，按照评分标准和权重，评定出最终成

绩作为水平能力测试结果。 

若本年度学校组织了教学能力大赛和辅导员能力大赛，参加

校级比赛的成绩可以代替专家现场测试成绩；校级一等奖及以上

教学能力大赛获奖教师和教学能力大赛专家（2022、2023 年担

任湖北省教学能力大赛专家评委、省赛磨课专家，校级教学能力

大赛评委，2021、2022 获得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以上团队

的二级学院院长）免水平能力测试。 

五、评分标准及应用 

教师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总分为 100分。现场测试成绩占 50%，

督导组、领导干部、测评专家随机听课评分占 30%，近两年教师

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占 20%。其中教师系列现场测试，现场讲解占

70%、教案占 30%；辅导员系列现场测试成绩直接取现场讲解成

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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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校职称评审办法，实际参加现场测试人数综合成绩前

90%的教师水平能力测试合格。 

六、现场测试内容及要求 

1.初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，教师系列自选一个完整知识点

（或技能点）进行无学生 8分钟课堂教学展示，辅导员系列进行

5 分钟案例分析。 

2.中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，教师系列选取 1次课（或 1个任

务）内容进行限时 8 分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讲解，辅导员系列进

行限时 10分钟的“师说师语”（讲述自己亲自参与负责的育人故

事）。 

3.高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，教师系列选取 1 门课进行限时

15 分钟的课程整体设计与实施讲解，辅导员系列进行限时 15 分

钟的理论宣讲。 

要求：测试对象采取图文并茂的 PPT 辅助讲解。 

七、其它事项  

1．报名时间：即日起截至 3月 27日。 

2．报名方法：教师个人通过校内 IP 登录学校“办事大厅”，

进入一表通系统，在“我的填报”中填写“水平能力测试报名表”。 

3．现场测试的详细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。 

4．测试费用：按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

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鄂价费[2001]32号）和省财政厅、

省人事厅《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调整后具体分解使

用标准的通知》（鄂财综发[2003]12 号）的规定，高级、中级、

初级的测试费分别为 100 元/人、50 元/人和 20 元/人。测试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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